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提案制度實施要點
94年4月6 日家務會議通過

一、依據「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建立參與暨建議制度實施要點」辦理，經94年3月份家務會議決議施行。 

二、目標： 

(一) 建立使同仁均能參與本家決策與管理之制度，以凝聚決策共識，激發工作意願，落實本家決策之執行。 

(二) 鼓勵同仁勇於建言，樂於研究發展，對於本家業務主動提出改進措施，以提升服務效能。 

(三) 塑造本家主動、積極、和諧且富有創新之組織文化。 

三、適用對象：本家全體員工及志工。 

四、提案範圍：凡符合下列有關各項管理改善事項，均可提案。 
(一) 降低成本之改善事項。

(二) 工作環境之改善及服務品質之提昇事項。

(三) 工作流程之簡化及工作方法之改善。

(四) 工作效率的提高及合理化之建議事項。

(五) 其他相關之各項管理改善事項。
五、提案程序： 

提案人需填寫「提案表」乙份(如附件)，並對問題分析及問題的對策做明確說明，於每月召開家務會議時，將提案彙整後討論之，由主任於會議中作成決議後試行。試行效果評析，由原提案人或執行單位於家務會議中報告執行情形。 

六、提案實施成效追蹤：

(一) 經決議後執行之提案，均列管追蹤。

(二) 追蹤項目：１．執行情況。 ２．持續效益。

(三) 追蹤次數：每月至少1次。

(四) 追蹤處理原則：實施中斷或執行不佳者由執行單位查明原因，於會議中提出檢討。

(五) 採用之提案經3次追蹤執行情況及效益皆佳者成案實行。
七、獎勵： 
(一) 本家員工按各項提案採行之成效，作為年度考核或敘獎之依據；若有重大貢獻者，可另行薦報參與各項評獎，以資鼓勵。

(二) 本家志工於年度志工大會表揚之。
八、本要點陳請 主任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提案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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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本提案表請以「一案一表」為原則。

二、「說明」欄請詳細書明欲提供給家務會議與會人員參考之說明。

三、所有提案請先依相關規定程序辦妥前置作業後，再提案。

四、所有提案，若需經各課室會議決議者，請附課室會議紀錄。

五、若為法規修訂案，請附新舊條文對照表。

六、本提案表填妥後，請將本表（含書面及檔案）連同與提案相關之附件一併交由人事單位彙整，依程序(經主任核定)送家務會議審議。

七、若為臨時動議，請將此表於會議中臨時動議提案時，交人事管理員記錄、存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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